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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连工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大工大委发〔2015〕38 号

★

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安排意见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2015 年专业技

术职务评审现已正式开始。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根据《关于

印发<大连工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实施细则>的通知》（大工

大委发[2014]39 号）中规定的评审原则、范围、机构、条件、程

序和相关要求执行，只在评审形式、评审条件适用范围、评审申

报和评审晋升岗位等方面进行调整，现将具体调整内容和 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日程安排通知如下，请各单位、各部门

参照《关于印发<大连工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实施细则>的通

知》及本年度调整内容、工作日程妥善安排 2015 年专业技术职

务评审工作。

一、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调整内容

（一）评审形式

自 2015 年起，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采取资格评审、

同步聘任的政策。经学校评审或评审推荐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人员，占用本单位、本系列相应级别空缺岗位或借用学校相

应级别机动岗位同步予以聘任，不再单独进行聘任评审。

（二）评审条件

2015 年教师、实验（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分别执行

《大连工业大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试行）》（大工

大校发[2013]69 号）和《大连工业大学实验（工程）系列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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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职务任职条件（试行）》（大工大校发[2013]70 号）。在执行上

述新条件的同时，对部分条件内容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

下：

1. 2015 年评审工作中，教师系列新条件中第二章第八条“40

周岁以下申报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公共课、基础课教师除

外），原则上须具有相关学科领域的国内、外连续进修经历三个

月以上或累计半年以上有计划企业实践经历（实践性较强的学科

专业教师）”，参考执行，不做必备项要求。

2.参评人未达到规定任职条件要求，但教学或科研单项业绩

成果特别突出，由本人申请，基层部门推荐，校学术委员会评议

认定具备推荐资格，可参与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

3.考虑到老教师多年来为学校建设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

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55 周岁及以上的在职教师和实验

人员仍按原各系列任职条件入围。

（三）评审申报

1.学校采取资格评审、同步聘任政策后，对于本学科（专业）

专业技术岗位有空缺的，在符合学校相应系列和级别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条件基础上，可按空岗数 1:2 进行评审申报。

2.学校按照专业技术岗位系列和类别设置公共岗位进行评

审。公共岗位的评审仅用于无空缺岗位或超聘岗位单位符合相应

系列和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竞聘使用。获

评人员可借用学校机动岗位进行聘任，借用岗位待该岗位人员退

休后自然核减。无空缺岗位或超聘岗位针对相应公共岗位允许推

荐相应学科（专业或教研室、系列）1名符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条件人员进行申报评审。

3.对于教师、实验（工程）系列，如单位有空缺岗位，则由

相应单位根据学校设置的晋升指标数按等额或差额推荐符合任

职条件参评人选至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由校专业技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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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评审委员会进行最终确认评审。

（四）高级岗位晋升指标设置情况

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高级岗位根据各学科（专业）、系

列现有人员情况，按照相应学科（专业）、系列和与之相对应的

专业技术岗位层级设置比例进行核定。

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作为学校“综合改革试验

区”，高级岗位晋升指标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根据建设需要自主

设置，并报学校予以审定。

根据核定后的各单位、各系列高级岗位情况和相应层级现聘

人员情况，对于单位有相应层级空缺岗位的，单独或同类系列设

定晋升指标，用于本单位或同类系列各学科（专业）的同层级申

报人员共同竞聘晋升使用，本单位申报人员不得另外占用公共岗

位晋升指标；对于单位没有相应层级空缺岗位的，申报人员按对

应层级参与学校公共岗位的晋升竞聘，占用学校公共岗位晋升指

标。辅导员系列、教育教学辅助系列只设置公共岗位晋升指标。

具体空岗单位教师、实验（工程）系列高级岗位晋升指标和学校

公共岗位评审高级岗位晋升指标如下表：

1.空岗单位教师、实验（工程）系列岗位晋升指标

系列 单位
正高级

晋升指标数

副高级

晋升指标数

教师系列

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0 2

生物工程学院 0 1

艺术设计学院 2 6

服装学院 1 3

国际教育学院 1 1

外国语学院
1 0

体育教学部

实验（工程）系列 纺织与材料工程学院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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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岗位晋升指标

系列 正高级

晋升指标数

副高级

晋升指标数

教师系列

公共课、基础课 1 4

理工专业课 3 6

人文管理专业课 1 2

实验（工程）系列 1 1

教育教学辅助系列 0 2

辅导员系列 0 2

（五）其他

1.对于学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按照其业绩水平，经单位推

荐、职能部门审核后，直接提交校评审委员会单独进行评审。不

占用当年公共岗位评审晋升指标，三年内不占用受聘单位、学科

（专业）或系列相应层级专业技术岗位。

2.在推荐环节，核定本学科（专业或教研室）、系列是否具

有空岗时，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距离退休不足两年的专业技

术人员可按不占岗计算。

3.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距离退休不足半年的专业技术人

员不得晋升专业技术职务。

4.自 2015 年起，转评人员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历时

间和业绩成果统计时间均从取得本层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时间算起。业绩成果应为现从事专业或相近专业业绩成果，非本

专业或相近专业业绩成果不予认定。

5.申报人在报送申报材料前，可就业绩成果的确认、申报材

料（表格）的组卷和填写等事宜向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咨询。具体

认定和咨询的内容、咨询人及咨询电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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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咨询内容 咨询部门 咨询人 咨询电话

1.资历、学历情况；

2.职称外语、计算机合格情况；

3.进修培训情况；

4.新教师导师情况；

5.年度考核情况；

6.论文、著作、教材情况。

人事处 唐晓宇 86323640

1.本科教学授课情况；

2.教研工作量情况；

3.教学建设和改革研究情况；

4.教学获奖情况；

5.其他本科教学相关情况。

教务处 耿新英 86323457

1.纵向科研情况；

2.横向科研情况；

3.科研获奖情况；

4.专利情况；

5.科研工作量情况；

6.其他科研相关情况。

科技处 庞桂兵 86324757

学科建设相关情况
学科建设与规划

发展处
王 侃 86324726

1.研究生教学授课情况；

2.研究生导师情况。
研究生学院 丁 琳 86324497

实验室建设相关情况 设备处 董 岩 86323733

1.学生工作相关情况；

2.班导师情况
学生处 贲春昉 86323687

“挑战杯”大学生系列竞赛相关情况 团委 全绍华 8632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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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日程安排
日期 评审工作安排

6 月 4 日（周四） 学校下发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文件，布置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

6月 5日（周五）

～6月 10 日（周三）

1.申报人根据学校 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要求，填写申报表格，组

卷装订业绩证明材料，在本单位进行申报；

2.各基层单位根据学校 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要求，制定评审实施

细则，成立基层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和资格审核小组。实施细则

及人员名单报送人事处。

6月 10 日（周三）

～6月 16 日（周二）
各基层单位对申报人申报资格、业绩成果进行审核。

6月 17 日（周三）

～6月 23 日（周二）

1.各基层单位评审委员会对教师、实验（工程）系列申报人进行中级及以

下职务的任职资格评审，高级职务的推荐评审。评审结果在本单位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三天。评审无异议的取得任职资格或推荐资格；

2.各基层单位报送教师、实验（工程）系列中级及以下职务任职资格取得

人选名单，以及高级职务推荐人选、申报材料；

3.各教育教学辅助单位、学生工作部（处）报送符合评审条件的教育教学

辅助系列、辅导员系列推荐人选及申报材料。

6月 24 日（周三）

～6月 26 日（周五）

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小组对推荐至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

审人选的申报资格和业绩成果进行汇总和抽审。

6月 30 日（周二） 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核对任职资格及业绩信息。

7月 1日（周三）
申报实验（工程）系列副高级，教育教学辅助和辅导员系列中、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人员核对任职资格及业绩信息。

7月 2日（周四） 申报教师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核对任职资格及业绩信息。

7月 3日（周五）

、7月 6日（周一）

1.学校对审核确认后的资格和业绩信息、申报人申报材料进行公开展示；

2.申报材料公示的申诉截止时间为 7月 6日 16：00 时，逾期申诉不予受理；

3.确定校学科评议组参评人选。

7月 7日（周二） 校学科评议组评委对参评人材料进行审阅。

7月 8日（周三）
校学科评议组对各自学科申报人员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进行评价，投票确

定推荐至校评审委员会评审人选。

7月 10 日（周四）

上午

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委对教师、实验（工程）系列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进行全封闭评审。

7月 10 日（周四）

下午
校教育教学辅助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委进行全封闭评审。

7月 13 日（周一）
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办公室向校党委常委会通报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委员会评审、推荐结果。

7月 14 日（周二）

1.学校向省人社厅上报2015年获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进行核

准。待省人社厅核准后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下发 2015 年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及聘任文件；

2.学校对推荐至省级相关评审委员会评审的推荐人选进行为期三天的公

示。公示无异议，向省级相关评审委员会报送推荐人选及材料。

中共大连工业大学委员会

2015 年 6 月 3 日

人事处拟文 2015 年 6 月 3 日印发


